







[bookmark: _GoBack] 灵政联〔2024〕11号                 签发人：杜元华
                                                           办理结果：A

灵宝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三门峡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90号
提案的答复

韩冰、姚峥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加强灵宝苹果品牌培育和保护”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品牌培育：市委、市政府围绕说好苹果、种好苹果、卖好苹果三大关键点，以品牌建设为引领，擦亮灵宝苹果百年品牌。
一是举办大型节会。先后举办苹果花节、丰收节、金城果会等，同时推出“灵宝金苹果”全国摄影大赛、“醉美苹果花仙子”评选走秀、网上苹果园手游发布、果树认养、网红苹果产品推介、商超及电商订购合同等多项活动，极大地提升了灵宝苹果的知名度。
二是高标准谋划“灵宝金苹果”品牌。注册“灵宝金苹果”“道之果”“德之果”商标，制定《“灵宝金苹果”品牌运营办法》，从基地确定、产品标准、生产管理、科学储藏、品牌运营、营销包装等6个方面，全力打造“灵宝金苹果”品牌。
三是密集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灵宝苹果”专场推介会，现场函谷关城楼苹果展台、威武的将士、多姿的苹果花仙子吸引了大量嘉宾、客商。参加亚洲果蔬博览会、绿博会、特博会等积极宣传推介灵宝苹果。
四是培育企业子品牌，实现“母子品牌”联动发展。鼓励和引导企业注册自有品牌，涌现出“岭宝”、“世苹”、“灵苏畔”、“佐佑”、“山中娃”等众多企业自有品牌，“岭宝”品牌获得“第二十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灵苏畔”获得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
关于品牌保护：《灵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灵园字〔2021〕40号）对灵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
一是统一授权管理。生产销售主体必须向灵宝市特色农业发展中心申请，获得授权后方可使用“灵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进行经营销售，授权期限一年，实行一年一申请、一年一授权的管理制度。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开展走访调研、开展知识产权专题座谈、开展知识产权业务培训，常态化普及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基本知识，引导企业严格保护和合理运用“灵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标志。同时开展打击侵权假冒专项执法行动，设立举报电话（0398-8651111），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侵权违法多发的假冒商标、专利侵权、假冒专利等未经授权违规使用“灵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的单位，由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特色农业发展中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进行查处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二是统一包装形象。使用统一的品牌包装形象体系，由市特色农业发展中心提供设计稿，各使用单位须严格按要求印制，在指定位置添加自有品牌及企业信息，不得擅自随意更改其它设计内容。在印制后，使用单位须将修改后的设计稿及包装实物照片电子稿交特色农业发展中心营销宣传科进行备案。目前，灵宝苹果销售采用的包装箱主体设计方案相同，销售企业可以添加自己的品牌，实现灵宝苹果“母子品牌”联动销售。苹果实行分级销售，分类印制不同规格的包装箱，包装箱上必须印刷统一规定的标志，印制“灵宝苹果产品说明书”，统一广告语使用“天赐高山好果！”。
三是统一贴码。对符合要求的生产主体，发放政府监管二维码，按序号登记造册，获得二维码的生产主体不得将二维码复印，不得转让、租借、出售他人，如发现存在违规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罚。
感谢您对园艺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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